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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红经济发展得风生水起，近两年，大批自媒体博主涌入探店行

业。由于探店行业缺乏规范、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流量和利润驱动下，导致行

业出现虚假宣传、数据造假等乱象，近来更是频频有探店博主“翻车”。

所谓探店，是指消费者前往商家消费时，对商家环
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所了解后，以图文或视频方式在
社交平台分享消费体验。探店这一类型的内容颇受欢
迎，并被众多潜在消费者视为“种草”或“避雷”的重要参
考。截至目前，小红书平台上已有 1600 多篇探店相关笔
记，且搜索量呈增加态势。当商家发现探店有利可图时，
便付费邀请自媒体博主探店品尝，以此达成营销的目的。

和直播经济通过主播们“线上带货”，引导更多的人
投身于线上消费不同，探店则是线下店铺的“连接器”，走
的是“先体验后消费”模式。通过主播探店，加强与消费
者的有效互动，把消费者从线上引入线下，既可消弭线上
消费对线下经营的冲击，又能使线上线下在融合中不断
迸发新的经济增长活力。

记者发现，探店博主如此热门，其商业模式可分为以
下三种：

一是资源置换，如商家免费为达人提供餐饮服务，或
赠送充值卡优惠券，而达人体验后在平台发布“种草”内
容；二是有偿推广，如商家给达人一定费用，达人按照商
家需求探店拍摄发布；三是平台团购，即平台邀请商家入
驻后推出团购套餐，而达人在探店视频中贴上团购套餐
链接，用户购买使用套餐后，达人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

而分别处于头中尾部的达人报价相差较大，其中头部
达人（100万粉丝以上）的推广费一般万元起步，腰部达人
（10万以上）收取费用多在四位数，而尾部达人（1万以上）
的一单价格则为几百元。此外，在没有粉丝积累，作为素
人博主时，一条笔记也能赚 20元到 50元不等。

对于团购分成，一MCN公司负责人表示，平台和达人
的分成约为套餐售价的 0.1%到 10%左右，其分成比例主
要由商家决定。可以说，在兼顾个人兴趣和收入的情况
下，全职或兼职做探店博主已成不少中青年人的职业选
择。

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表示，实际上，探店博主在 2012 年自媒体兴起之
后就一直存在，由于近两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军本地生活服务，不
少店家看见红利也陆续加入，这才让探店变成自媒体行业的重要分支，产业
日渐庞大。

近几年来，本地生活的市场规模不断增长。艾瑞咨询数据显示，本地生
活服务的线上渗透率 2020年为 24.3%，2025年预计增至 30.8%，市场规模也
将相应增长到 35.3 万亿元。本地生活也因此成为以美团为首各大平台的

“兵家必争之地”。
本地生活的利润点何在，为何抖音这类短视频平台也要来分一杯羹？

王超表示，美团难以覆盖所有领域，而抖音等平台有不同的介质——短视
频，一定程度上它能带来比图文更大的冲击力。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网用户 11.74 亿，其中短视
频行业深入本地生活服务等玩法，月活跃用户持续增加，用户粘性超过其他
行业，总时长占比达到了 25.7%。

根据华安证券研报，相比美团、大众点评人均单次使用时长约 2.5分钟，
单日使用时长约 11.5分钟，抖音人均单次时长达到了 7分钟，单日使用时长
约 105分钟。

王超表示，从最初依靠大众点评推流到之后的团购，餐饮店家做生意的
方式在不断地进步，“本地生活服务已经到了需要视频带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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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等直播间的主播们，以直播
形式亲身探访线下店铺，向网友们详细
讲述自己的逛店体验，继而引发网友们
的关注与共鸣，将更多的人群“引流”
到线下店铺，提升线下店铺的获客能
力。通过内容引流变现，不少探店博主
尝到了甜头，也让不少观望者入局探店
行业，乱象也随之频现。

5月 19日，探店博主陶女士与商家
约定好探店免费享用“三人餐”，却带
了 8 位亲友到店消费。商家要求陶女
士支付 3人以外的餐费，陶女士以自己
有 3个“探店博主”账号，店家应提供 9
人餐为由拒绝支付。随后，双方在网络
上争执不休。

这起纠纷并非独例。据媒体报道，
此前，河北廊坊某烤肉店内，一男子称
因自己有 600 万粉丝，要求吃霸王餐，
随后被服务员怒怼：“抖音探店难道可
以不结账吗？”

长沙一名尾部探店博主告诉记者，
业内有仗着自己是探店博主吃白食的
情况，不过当地探店圈难以容忍这种情

况，“因为觉得他一个人会代表我们所
有人的形象，会有种‘我们中出了个叛
徒’的感觉”，一旦发现有吃霸王餐的
达人，就会被圈内人挂出来。

记者获悉，以自身影响要挟吃霸王
餐的情形早已有之。有餐饮店股东称，

“比如你跟老板说自己是大众点评V7、
V8，要求要么不收费，要么打五折，店
家根本不敢得罪这种人。”

此外，探店生意也被质疑虚假宣
传，最为典型的例子发生在 2021 年。
2021 年底，拥有百万粉丝的美食博主

“牛道”，曾连续两次试吃同一家肯德
基的同一道炸酱面。首次品尝时，他吐
槽“炸酱没法吃”和定价“实在太贵”；
但几天后他却改口称价格实惠，还大肆
赞赏面的味道，前后相差极大。

一 MCN 公司负责人表示，探店行
业里有不少达人收了商家钱就“各种乱
夸，夸到天上去”，但实际上这类达人
一般处于腰部或尾部，而像他们做头部
的探店号，会筛选合作商家，“我们提
前了解，私下去试吃，比如不好吃的、
口碑差的，我们不会接这类餐饮。”

对于商家而言，过度宣传也非好
事。西南地区某餐馆老板表示，由于探
店博主过度宣传，把价值分别为 7元和
7 毛的菜品统统说成“7 毛一串”，导致
顾客来消费后发现套餐和种草视频有
出入，最终餐馆不得不让利。“探店推

广赚不到钱，第一次还亏惨了。”老板
表示，由于宣传效果不佳，股东们都觉
得推广费花得冤枉。

实际上，商家花钱找探店博主推
广，未获实际收益的情形不在少数。一
位在抖音平台专注探店打假的腰部达
人表示，据他观察，由于本地圈子的流
量有限，更多探店博主涌入后会分走流
量，所以部分人士为让自己有资本谈合
作，会找数据平台刷视频流量；而商家
出团购活动时，其价格必须有吸引力，
而达人和平台还要从中抽成。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下，商家基本无法从探店-
团购的合作模式中盈利，甚至会亏本。

为了盈利，餐饮业也出现偷工减料
的情况。一位上万粉丝的抖音探店博
主告诉记者，此前宁波有家螺蛳粉店推
出 9.9元的团购套餐，宣称赠送哈根达
斯冰淇淋，“但其实那个冰淇淋只是普

通的冰淇淋，装了一个哈根达斯的壳子
而已，不然他们要亏死。”

一方面，商家不做探店团购就没有
流量，没有生意；另一方面，有的商家
动起了歪心思，比如压缩成本、降低菜
品质量，最终导致餐饮行业步入死循
环。专注探店打假的腰部达人分析称：

“本来有的商家兢兢业业做服务、做品
质，可能价格稍贵一些，但抢不过做低
价团购的店，最后不得不加入他们，整
个 市 场 变 乱 ，最 后 受 害 的 还 是 消 费
者。”

在有着万亿量级本地生活赛道里，
如何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北京商业经
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不论是商家经营还是探店博主
做推广，背后的本质是自身公信力如何
持续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注重自
身产品质量和服务。

赖阳分析说，那种认为自媒体时代
“流量为王”、要搞炒作推广的观念是
本末倒置的，“商家或者企业要做好，
最根本的是要有独特的价值以及与众
不同的产品，而不是花钱买流量”。而
探店博主依托的根本，是对于消费者的
价值以及自己的口碑。“有些博主或者
达人一开始挺靠谱，但‘火’起来之后，
就逐渐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推广。给钱
就做推广，个人品牌也衰退，不值钱
了。”

近年来，探店博主这一新兴行业快速
发展壮大。对此，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朱晓娟表示，探店博主
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流量变现的需要。部
分博主希望通过自己的流量和影响力，为
相关商家起到推荐引流的作用，从而达到
流量变现的目的。对商家来说，博主探店
能够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对消费者来
说，能起到推荐、参考的作用。

而对于一些博主会在收取店家宣传
费后进行探店推荐，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
种广告行为？探店视频上是否应该注明

“广告”？出现问题博主是否要承担相应
责任？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表
示，根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探店博主收
取店家宣传费后进行宣传推荐的行为，实
际上就是一种广告宣传行为。探店博主
不仅是广告的发布者，在一些情况下还可
以看作是广告代言人。

朱晓娟表示，根据广告法第十四条、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稿）等规定，这种通过互联网媒介，以竞价
排名、新闻报道、经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
式推销商品或服务，同样应当显著标明

“广告”。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
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

实践中，为避免争议，有些博主在发
布一般探店类视频时，会直接标明“无广
试吃”；收取宣传费的，在视频简介或视频
里直接告诉粉丝，这是一则包含广告的试
吃或试用。

关于探店乱象中的恶意差评、霸王餐
现象，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认为，店家可以拒绝博主的无理要
求，店家可以向相关网信部门进行举报，
如果有博主的确通过这种虚假差评或信
息损害店家的声誉和名誉权，那么店家可
以提起法律诉讼，要求博主赔偿损失，“但
首先店家需要做好商品和服务，这是根
本。”

而针对虚假宣传乱象，陈音江告诉记
者，权威媒体发布广告有比较严格的审核
流程，相对而言，自媒体就比较自由。“一
些小的博主，可能缺乏法律素养和责任意
识，加之内容制作没有严格的审批流程，
利益驱动下，可能会铤而走险，进行虚假
宣传。”

在陈音江看来，各种探店乱象的出
现，主要是因为博主探店属于新型宣传方

式，有关行为的法律属性，有关主体的责
任划分都不够明确。

探店这类推广活动起到了推荐商品
和服务的作用，探店博主收取店主一定
的宣传费用，按广告法来说，应该在探店
视频或图文上注明“广告”字样。同时，
博主作为广告发布者，应该确保推荐内
容的真实性。如果故意虚假宣传，一旦
出现问题，博主便要承担连带责任，“互
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广告法都可以对这
类行为进行规制。”

作为消费者，面对店家虚假宣传可以
怎么做？陈音江认为，若消费者权益受到
损害，可以向店家要求索赔，如果造成了
人身伤害，还可以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的费用。

面对博主虚假宣传又可以采取怎样
的维权手段？陈音江表示，消费者可以直
接找博主维权，如果博主拒绝赔偿，可以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实践证明，在形成社会消费时尚的过
程中，示范效应起着重要作用。所谓示范
效应，即某些人的消费方式会引起其他人
仿效的作用，很多的消费时尚正是由这些
起示范作用的人所推动形成。“探店经济”

中，主播们“现身说法”，以其实际行动消
除了网友与线下店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又不断调动起粉丝们参与体验的消费欲
望，从而为助推这种新消费模式起到了良
好示范效应。

“探店经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有利
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既为现实所需，又
有广阔前景。不过，就当下来看，“探店经
济”刚刚起步，难免面临一些问题。比如，
所涉足的消费领域较窄，更多集中于餐
饮、健身等行业，绝大多数店铺还未纳入
进来。此外，运营还不够规范，一些平台
管控不到位、主播推荐不诚信、相关数据
不真实等现象，也不同程度有所露头。

促进“探店经济”健康发展，管理和服
务要及时跟进。相关部门应迅速行动起
来，积极支持“探店经济”发展，并督促直
播平台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同时，还应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避免“探店经济”的管
理空白。线下店铺也要积极转变发展思
路，主动寻求与网上平台、直播网红的密
切协作，不断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经营创
举。如此，这一全新的业态模式才能紧跟
时代的步伐，更好分享现代数字技术的发
展红利，赋能线下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当你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一个
博主探店的视频推介，内容包括静谧优雅
的就餐环境、精致丰盛的菜品等，并且还配
以惊喜的口吻说价格公道优惠，这家店值
得大家去品尝。这时你会不会立刻做决
定：得了，周末就去这家吃！

6月21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发布消费提示：探店乱象迷人眼，唯有
真诚得人心。

江苏省消保委有关人士表示，通过探
店试吃，一方面让屏幕这端的网友“云体
验”进而真消费，另一方面也为商家吸引更
多的客流量，所谓的网红店就是在一些探
店主播的宣传带动下火起来。与此同时，
探店主播也可借机涨粉，得到流量的聚焦。

探店行为本来是一件利好三方之事，

但随着探店主播人数激增，进入门槛较低，
出现了泥沙俱下现象。有主播自称有600
万粉丝要求免单被拒；也有主播“钱”字放
心间，前后两张脸，评价不一；还有的探店
主播甚至和商家事先合谋好，虚假营销欺
骗消费者……种种乱象让网友难以分辨真
假。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认为，探店行为本
质上是信息化时代中短视频风口下涌现出
的新型媒介服务，更应该注重信息真实。
加之探店主播逐步职业化，正带动起一个
行业的发展，因此在双方自愿且达成合作
的情况下，基于自己真实的用餐情况，向商
家收取一定的推介费本无可厚非，但若依
仗自己的粉丝力量，对商家“吃拿卡要”，就
明显背离了探店的初衷，甚至可能涉嫌敲

诈。更为重要的是，网友之所以会相信一
些探店推荐视频，实际上是基于真诚和信
任，若商家和探店主播合谋利用网友的信
任骗取消费，此种经营模式就难以为继了。

因此，江苏省消保委“喊话”探店主播，
希望他们能够进行真实性的用户体验分
享，以真实换信任，既利好自己也利好行业
发展。商家在利用探店推介视频进行“软
推广”的同时，要提高自身经营能力，以高
质量、好价格赢得好口碑。消费者也要擦
亮双眼，避免碎片化的信息接收，遇到虚假
推荐时及时向平台举报。平台要肩负起责
任，对某些含有虚假违规的探店视频或笔
记的账号进行限流、屏蔽乃至封号处理。
只有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餐饮行业环
境方能风清气正。 （综合报道）

以差评要挟店家 给钱就夸上天

网红探店网红探店还还能能““红红””多久多久？？

“7元一串”变“7毛一串”

过度宣传并非都能获得收益

收费探店视频应显著标明“广告”字样

江苏省消保委江苏省消保委““喊话喊话””探店主播探店主播：：以真实换信任以真实换信任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提示：：：：：：：：：：：：：：：：：：：：：：：：：：：：：：：：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市场观察：：：：：：：：：：：：：：：：：：：：：：：：：：：：：：：：

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行业趋势：：：：：：：：：：：：：：：：：：：：：：：：：：：：：：：：

法院公告栏
陈运成:本院受理原告王亮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冀 0982民初 7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吴颖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涉县支行诉你及吴旭玲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2022年8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
吴开全:本院受理原告北川云盘药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魏依成、刘军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22
年8月30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袁丽先: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
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
陕010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黄建海: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
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
陕0102民初11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李刚: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缺
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陕
0102民初 11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胡晓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
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
陕0102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廖俊娜: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
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
陕0102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冯永西: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
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
陕0102民初11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林志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依法
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2)
陕0102民初11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蒋广伟：本院受理原告韩英柱诉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0928民初326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余炳辉：原告四川轮动方程科技有限公司与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 1921 民初 7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胡显成:本院受理原告刘飞与被告胡显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皖 1126 民初 1295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胡显成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刘飞借款 60，000元及利
息(自2021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胡显成于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刘飞支付律师费
3500 元。案件受理费 1512 元，由被告胡显
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丰宁满族自治县汇成塑料制品制造有限公
司、徐健：本院受理原告张国祥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司
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经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9时在本院土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丰宁东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庆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冀
0826民初 13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窄岭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其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郑江:本院受理原告冯万松诉被告贵州世举
建设有限公司、郑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0626
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
告郑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
原告冯万松租赁费 34770元及违约金，违约
金以 3477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计算自
2021年 4月 15日起支付至租赁费还清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冯万松要求被告贵州世举
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和违约金的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794元，由原告冯万松负担125元，
被告郑江负担 669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415办公室，未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刘小波：本院受理原告刘和平与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苏 1283 民初 860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成:本院受理的(2022)川 1303民初 2581号
原告郭凤莲与被告张成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于 2022年 8月 17日 9:30分在本院龙门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乔云青:本院受理原告原告刘汉霞与被告德
江县旺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章裕合、
乔云青、李邦国、宋承俊、章信林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6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
41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月29日10时
至 2022年 7月 30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博
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河南爱芙帝食
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博爱县孝敬镇东王贺
村的等9项机器设备(详见查封清单)。标的
物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
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
卖或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
间及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月29日10时
至 2022年 7月 30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博
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河南爱芙帝食
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博爱县孝敬镇东王贺
村等 38 件的机器设备(详见查封清单)。标
的物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
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
卖或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
间及详情，请登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根据申请人金湖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裁定
受理江苏金湖欧陆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22年 6月 6日指定江苏金湖欧
陆汽车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江苏金湖欧陆
汽车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苏金湖欧陆
汽车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2年 7月 31
日前向江苏金湖欧陆汽车有限公司破产管
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金湖县衡阳南路777
号原江苏金湖欧陆汽车有限公司内行政楼
201 办公室，联系人：李律师，联系电话：
13852492560）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逾期未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江苏金湖欧陆汽车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金
湖欧陆汽车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2年 8月 10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请准时参加
债权人会议。如债权人不便参与现场会议，
可提前向破产管理人申请邮寄会议资料，并
在会议结束后 3 日内向破产管理人反馈表
决结果。

二 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